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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預定地，而由私人設置之道路土地，不得比照辦理」，亦係基於同一

意旨。其就非經都市計畫劃為道路預定地，而由私人設置之道路土地，

所以認為不得比照辦理，乃因該項土地既非都市計畫中之道路預定地，

主管機關並無徵收之義務，即屬不易出售變價之物。自無許其抵繳遺產

稅之理。上開規定及財政部函釋，均為貫徹上開稅法之執行，並培養誠

實納稅之風氣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納稅義務人之實物除禁止

扣押者外，如全部均為不易於變價者，則已無易於變價與不易於變價之

分，此時得否以實物抵繳，係於調查核定時，另一應考量之問題，合併

指明。

釋字第三四四號解釋（83.5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臺北市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及魚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，係臺

北市政府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，為執行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一條之規定

而訂定，其中有關限制每公畝種植花木數量，對超出部分不予補償之規

定，乃為防止土地所有人於徵收前故為搶植或濫種，以取得不當利益

而設，為達公平補償目的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但如有確切事證，

證明其真實正常種植狀況與基準相差懸殊時，仍應由主管機關依據專

業知識與經驗，就個案妥慎認定之，乃屬當然，併此說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國家為公益之目的，依法徵收人民之土地，其土地改良物被一併徵

收時，依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，應受之補償費，由該管市、縣地

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。既須估定，自應就被徵收之土地改良物實

際具體狀況為之。但因土地法第二百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三項有

「農作改良物之種類、數量顯與正常種植情形不相當者」，不予一併徵

收之規定，而土地所有人或其他使用土地之人，間有於知悉其土地改良

物將被徵收時，故為搶植或濫種，意圖取得不當利益之情事，臺北市政

府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，為執行上述法律規定，訂定臺北市辦理徵收

釋字第三四四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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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農林作物及魚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，其中關於限制每公畝種植

花木數量，對超出部分不予補償之規定，乃為防止上述情事，以達公平

補償目的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該基準限制之數量，乃係斟酌一

般情形而為規定，在個別案件，如有確切事證，證明其與真實正常種植

狀況相差懸殊時，仍應由主管機關依據專業知識與經驗，審究其有無搶

植或濫種之情形，妥慎認定，乃屬當然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四五號解釋（83.5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日修正發布之「限制欠稅人或

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」，係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三

項及關稅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三項之授權所訂定，其第二條第一項之

規定，並未逾越上開法律授權之目的及範圍，且依同辦法第五條規定，

有該條所定六款情形之一時，應即解除其出境限制，已兼顧納稅義務

人之權益。上開辦法為確保稅收，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牴

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

達一定金額者，得由司法機關或財政部，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，限

制其出境；其為營利事業者，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，但其已提供相當擔

保者，應解除其限制。其實施辦法，由行政院定之。」關稅法第二十五

條之一第三項亦有相同意旨之規定，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

日修正發布之「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」，即

係依上開法律明文授權所訂定。其第二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在中華民國境

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，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或

關稅，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，其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緩單計或合

計，個人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者，

由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報請財政部，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，限制該




